
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

疫管理指引－修正對照表 

111年 3月 11日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
參、服務及入校條件 

二、來賓、家長及訪客，經學校及幼兒園

認定有入校必要者，入校時應採實聯

制、體溫量測及全程佩戴口罩，且比

照學校工作人員接種疫苗規範，應完

成 2劑 COVID-19疫苗接種且滿 14天。 

參、服務及入校條件 

二、來賓、家長及訪客，經學校及幼兒園

認定有入校必要者，入校時應採實

聯制、體溫量測及全程佩戴口罩。 

肆、校園防疫措施 

四、餐飲防疫措施 

(三)落實學生用餐正確洗手，用餐期間，

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，並使用隔

板用餐及避免交談、用餐完畢落實桌

面清潔及消毒。 
 

肆、校園防疫措施 

四、餐飲防疫措施 

(三)落實學生用餐正確洗手，用餐期間，

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，不限隔

板或 1.5公尺間距；並禁止交談；用

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。 

 

柒、出現確診者之應變措施 

二、於確診病例可傳染期內，與確診病例

於校園活動之教職員工及相關人員

（非密切接觸者），應依衛生主管機

關之指示與安排，每 3至 7日進行 1

次 SARS-CoV-2 抗原快篩或核酸檢測

（家用型快篩或實驗室機型），至最

後 1 名確診病例離開學校及幼兒園

後次日起 10日止。 

三、增加學習場域環境清潔消毒作業頻

率，至最後 1名確定病例離開學校及

幼兒園後次日起 10日止。 
 

柒、出現確診者之應變措施 

二、於確診病例可傳染期內，與確診病例

於校園活動之教職員工及學校工作

人員（非密切接觸者），應依衛生主

管機關之指示與安排，每 3 至 7 日

進行 1次 SARS-CoV-2抗原快篩或核

酸檢測（家用型快篩或實驗室機

型），至最後 1名確診病例離開學校

及幼兒園後次日起 14日止。 

三、增加學習場域環境清潔消毒作業頻

率，至最後 1 名確定病例離開學校

及幼兒園後次日起 14日止。 
 

 


